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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依据】
全面收录物业纠纷解决中常用的各种处理依据，包括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司法解释、司法文
件、审判政策等
 【实务指引】
　《物业管理条例》解读、《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司法解释》解读、《物业服务司法解释》解读、《物
权法(节录)》解读、文书范本参考、实用图表资料、典型案例精选⋯⋯
 内容丰富实用，为实际适用提供详尽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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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综 合
　★物业管理条例(2007．8．26修订)
　　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对《物业管理条例》有关条款理解适用问题的批复(2003．10．17)
房　地产统计指标解释(试行)(节录)(2002．3．20)
　【典型案例】
　　黄金成等25人诉成都市武侯区房管局划分物业管理区域行政纠纷案
　【资料】
　　物业管理条例(2003年)
二、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节录)(2007．3．1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9．5．14)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2007．12．4)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2011．1．26修订)
　【典型案例】
　　郑州二建公司诉王良础公有住房出售协议违约纠纷案
　⋯⋯
三、业主大会与业主委员会
四、前期物业管理
五、物业服务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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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五十二条按照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或者三分之一以上委员提议，应当召开业主
委员会会议的，业主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无正当理由不召集业主委员会会议的，物业所在地的区、县
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可以指定业主委员会其他委员召集业主委员会会
议。
第五十三条召开业主大会会议，物业所在地的区、县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和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
府应当给予指导和协助。
第五十四条召开业主委员会会议，应当告知相关的居民委员会，并听取居民委员会的建议。
在物业管理区域内，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应当积极配合相关居民委员会依法履行自治管理职责，支
持居民委员会开展工作，并接受其指导和监督。
第五十五条违反业主大会议事规则或者未经业主大会会议和业主委员会会议的决定，擅自使用业主大
会印章、业主委员会印章的，物业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责令限期改正，并通告全
体业主；造成经济损失或者不良影响的，应当依法追究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第五十六条业主委员会委员资格终止，拒不移交所保管的档案资料、印章及其他属于全体业主所有的
财物的，其他业主委员会委员可以请求物业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协助移交。
业主委员会任期届满后，拒不移交所保管的档案资料、印章及其他属于全体业主所有的财物的，新一
届业主委员会可以请求物业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协助移交。
第五十七条业主委员会在规定时间内不组织换届选举的，物业所在地的区、县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或
者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责令其限期组织换届选举；逾期仍不组织的，可以由物业所在地的
居民委员会在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的指导和监督下，组织换届选举工作。
第五十八条因客观原因未能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或者业主委员会委员人数不足总数的二分之一的，新
一届业主委员会产生之前，可以由物业所在地的居民委员会在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的指导和监
督下，代行业主委员会的职责。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物业纠纷处理依据与解读>>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